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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塹海濱史料拾零──從「炮台腳
庄」到十塊藔

李維修＊

一、緣起
新竹海岸地區之沿革發展，前人論之已詳。如韋煙灶先生研究結合田野實

察、文獻解讀、地質探勘與語言學等取徑，多管齊下。1其立論嚴謹緻密，又

是新竹地區的研究，使筆者備感親切，也勾起拾讀相關史料的興趣。

拜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http://thdl.ntu.edu.tw/）之建置，《淡新檔案》等

史料數位化且檢索界面不斷更新之賜，讀者可輕易瀏覽相關案卷電子檔。2當

中的22513案──謝媽愿呈控當地彭氏人等占界案，案件發生於「炮台腳庄」

附近──今日南寮地區。吸引筆者的注意。本案兩造纏訟將近十年，雖時間漫

長，但原告與被告的往來關係尚稱單純；3案卷中不僅有爭執雙方的契字，也

有八件圖說存世，甚至包含光緒年間清丈的魚鱗圖圖面。兼以「圖說」又保留

顯著的地標，輔以台灣堡圖與其他先行研究成果，使研究者原來往往難以理解

的田地四至地界，識別的門檻降低許多，可以用微觀的角度對當地之地景及聚

落名稱，有所印證與補充。楊森豪、賴進貴於2012年即已注目本案有「單一

* 作者任職於清華大學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1 張智欽、韋煙灶，〈新竹市南寮地區聚落變遷及變遷過程所顯現之人地關係意涵 〉，《人文及管理學報》
第2期 (2005 年11月) ，頁1 - 43。韋氏之歷年研究已有專書集結成編且問世多年。如韋煙灶，《與海相遇之
地：新竹沿海的人地變遷》(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2013)。

2 淡新檔案資料數位化後的應用平臺有三個，包括數位典藏版本(以圖片原檔瀏覽為主)，以及台灣歷史數位圖
書館(圖文並陳且列出全案)，以及客委會之淡新檔案客家研究數位分析系統。客委會版本於全文檢索與顯示
速度上多所改進，但值得注意的是，當中圖說的註記、原件屬於何件的註記並不在系統中呈現。有些文件登

錄的年度與實際產製的年度、月份也不符合。

3 一般淡新檔案研究者為了建立模式或提出新說，在挑選案例上不免著眼於空間的特殊性(番墾、隘墾)與族群
衝突的案例(如閩粵交界、漢番交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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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案地圖最多張」的特性，初步探討過此案。4但該報告重點仍在解析案情及

分別重繪每張圖說，精細至地籍層次，但未將萃取的資訊回歸到新竹海濱地方

的層面做詮釋。因此容有再行引申的的空間。

此外，案卷中的被告引述「業憑契管」一詞來強調自己的理直氣壯。5論者

林文凱曾以此為題，針對淡新檔案中40個控案的案卷文本進行分析，當時契約

「東至○○、西至○○」的相對式陳述，非在地人士則難以理解其「地方性脈

絡」。訴訟中利害關係人藉此極盡所能自我辯護。但對官府而言，為了地方穩

定，有時也可能坐視契約有瑕疵，而承認土地開發的現狀，默認其合法化。6

但這種對於土地所有權的雙重承認，其源由何在？是政府運作體制的緣故、官

員的偏好，抑或地方社會反抗的壓力所造成，似乎是林氏該文尚未究明的。雖

然本案略為觸及相關議題，但法律背景的學者陳宛妤、王泰升提醒，「民法」

「所有權」等詞彙為清代所無，就如《台灣私法》等學界習於引用的「舊慣」

研究著作，在日治時期也是援引西方理論演繹而出，並非以在地脈絡而立論。

若非必要，應避免以現代法學概念或詞彙來說明清治台灣的傳統中國法。7筆者

能力有限，無法論斷案中的是非曲直，因此僅會以材料的角度去看待涉案者的

各自表述。更何況相關佔界的案件眾多，若欲縝密探討晚清司法體系的運作模

式，亦非本文以單一孤證所能處理。這是拙文的先天限制，自當言明。

二、「砲臺腳庄」解題
契券是清代發生佔界衝突時，兩造訴訟攻防的重要依據。揆諸史實，竹塹

官莊、隆恩息莊、叛產供穀較精確的相關紀錄，林爽文之亂後便「被匪焚燬無

4 楊森豪、賴進貴，〈跨時代的空間認知轉換：以新竹十塊寮地區為例 （1885-1902）〉，台灣大學地理
系， 2012/11/30。第四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DADH)。http://www.dadh-record.digital.ntu.edu.tw/
config_xml/2012config/programINFO/pdf/paper04_01.pdf

5 案22513-4，光緒15年(1889)。根據全文檢索結果，這句話在淡新檔案內出現52次。
6 林文凱，〈「業憑契管」？清代臺灣土地業主權與訴訟文化的分析〉，《臺灣史研究》(18:2) ，2011年6月。
在同一作者的另一篇論文中，則提到大租戶與小租戶的對抗態勢中，官方形式上佔在維持大租戶的立場，但

實際上則順應小租戶政治權力的上升，壓抑大租戶的催租請求。見林文凱，〈清代地方訴訟空間之內與外：

臺灣淡新地區漢墾莊抗租控案的分析〉，《臺灣史研究》(14：1)，2007年3月，頁1-70。
7 陳宛妤、王泰升，〈台灣日治初期資本主義財產法制的確立（1898－1905）〉，《經濟論文叢刊 》48卷3期 

(2020 年9 月) ， 頁34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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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8這些早期竹塹開發的有力紀錄喪失，使得相關物業的歸屬判斷不易。9

就如同本文探討的核心─淡新檔案22513案中，生員謝文煇以居住「炮台腳

庄」的謝媽愿為抱告，控告彭姓當事人等侵吞混佔其土地。謝氏聲稱他居住於

「炮台腳庄」、持有該地的物業。經查詢《台灣地名辭書‧新竹篇》與其引用

之《台灣事情一斑》，炮台腳是個不存在且陌生的地名。當地的主要聚落名稱

為十塊藔。10由是，茲先探討該地名之本源。

揆諸文獻，乾隆中葉繪製的乾隆《台灣輿圖》，當地繪有「海口汛」。海

口汛旁另外設有砲台（圖1）。雖然圖中的聚落以今日觀點觀之有些錯置，11

但綜觀輿圖所繪製的炮臺，多半附於海口之「汛」之旁（另如附錄一），屬於

當時的重要防地，輿圖描繪當不至於舛誤過甚。乾隆29年（1764年）臺灣府

知府余文儀編纂《續修台灣府志》，水師協標中、左、右三營所轄炮臺，紀錄

可以與乾隆台灣輿圖完全對應，然而沒有竹塹海口相關紀錄。或許是竹塹設治

8 陳培桂纂輯，周憲文編輯，《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七二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1870年原刊），頁93。

9 依筆者之見，這或許是也造成後世對於康熙五十年前後竹塹開闢，乃至於乾隆中業竹塹墾殖的歷程，始終有
些模糊地帶、難以理解的原因。

10 土屋重雄編，《台灣事情一斑》，台北：成文書局，1985；依據明治30年排印本影印。藔於日治時期去除草
頭部首，改為寮。

11 如樹林頭庄被繪製於溪北，崙仔庄看來位於城北。

圖1：兩幅乾隆年間輿圖所見的竹塹海口炮台
左為乾隆台灣輿圖，資料檢索自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精選》網站，https://theme.npm.edu.tw/
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1051。
右為臺灣府汛塘圖，資料檢索自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數位方輿》網站，https://digitalatlas.
asdc.sinica.edu.tw/map.jsp?id=A104000123。該圖應繪製於雍正12 年至乾隆24 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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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晚，當地無方志資料可與輿圖的資料互證。不過論者曾認為《余志》對《府

志》之實質增補內容本就不多；12由此，該書對於半線以北的記載，不符當時

實況的可能性很高。之後當地又很長一段時間未修方志，也只能姑且存疑、留

待來者。

此後，至道光十年(1830)左右成書之《臺灣采訪冊》，「海口汛」尚維持

原來名稱，位於「府治西北三百四十五里，額外一員，兵十二名」。但此時的

紀錄已看不到炮臺的蹤影。時至第一次鴉片戰爭前 (1837)，依淡水同知婁雲的

查察紀錄，竹塹海口塘原建砲台一座，兵房5間。在嘉慶年間砲台、兵房皆已

坍塌，砲位移回竹塹城東門寄儲。至道光15年(1835)查勘海口塘，認為砲臺原

基相距口岸較遠，毋庸修建，只修整兵房，改在大安口汛增設砲臺。工事於道

光16年時完竣。13由此可進一步推論，該炮臺是嘉慶以前建置前的古物，但已

不堪使用。而且由於離口岸已遠，並無繼續修繕的價值。從此也可以印證當地

河口泥砂堆積造成的環境變化。

另外依照相近時間(1840)台灣道姚瑩的〈十七口設防圖說狀〉，提到該

地的「竹塹砲台」有「築礮墩五座，設一千斤礮二位、六百斤礮二位」，香

山港有「設礮墩五座，一千斤礮二位、八百斤礮二位」14。此文反覆為陳培桂

《淡水廳志》乃至於後來波越重之《新竹廳志》所徵引，影響甚廣。但細究

上下文，姚瑩所謂的礮墩，是以「麻袋貯沙之法，更以竹簍貯沙為之，稍為耐

久」，純屬臨時性的防禦工事。就竹塹海口而言，僅是在原來的炮台附近，藉

其地應急略事增補而已。所謂「竹塹砲台」未免過譽。真有砲台之實者，除了

府城周遭，就屬打鼓港旗尾、王功港、大安港、滬尾、艋舺水師營署幾處原來

基礎較良好者而已。

在之後的文獻中，海口汛已改稱海口塘，位在「縣西北十里竹塹堡海

12 楊護源，〈清代《台灣府志》 的纂修與綱目義例之比較〉，《臺灣文獻季刊》第58卷第4期，2007年12月。
13  案16101，〈 臺灣北路淡水同知廳婁為稟請牒請示遵事〉，道光17年(1837)。
14 姚瑩，〈東溟文後集卷四 /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中復堂選集目錄》（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0）頁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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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建置上仍由楊梅壢汛管香山塘、海口塘。 15但在同治年間「裁兵加

餉」，綠營守兵又迭次大加裁汰後，守兵僅存3人。16炮台更是不再復見了。

三、炮臺腳下的爭界攻防
由前文探討得知，炮臺附於海口汛(塘)，實際上在嘉慶期間已坍毀。但其

所處的位置「炮臺腳」，卻以地標轉化為地名而保留下來。在淡新檔案22513

案中，也圍繞著這「炮臺腳」而展開攻防。

由於該案卷帙浩繁，為免通篇抄錄冗贅，茲將內容關係人資訊另摘錄於附

錄二，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要言之，本案原告謝媽愿居住於十塊藔，即其自

稱之「炮臺腳」。十塊藔庄周邊聚落形勢略如圖2所示。在同治2年即與林獅爭

訟過一次，至同治10年(1871)審結，「十塊藔及圳下俱歸謝管，其附近三分歸

林家管」。17由於地方官原則上會參酌前任官員斷案的案卷作後續判斷，謝家

已經佔有訴訟上的優勢。

謝家土地西界，與當地開發組織「六股佃」東界的名稱皆為「車路」，兩

者重疊造成解讀上的模糊空間。光緒10年(1884)，謝媽愿再度興訟。六股的起

源可追溯道光2年林萬興邀夥彭瑤、陳國器、彭榮成、彭萼、彭陣、彭三合、

曾九里等合為六股，向竹塹息庄呈請給照，東至十塊藔、西至海、南至陳家埔

園、北至港墘為界。18謝媽愿則聲稱他的產業西界是西至大路，因此通往南寮

道路的新開車路以東皆歸其所管。而被告林治、彭勝、彭春連人等，則認為由

香山、十塊藔通往北邊三王爺廟(或作三王宮，今日富美宮)的這條新車路，方

為六股開墾與謝氏的交界處。兩造就在要以哪一條大路為界的僵局之中，爭鬧

不休。

15  陳朝龍，《新竹縣採訪冊》，頁108。
16 編者，〈萬鎮臺移送臺灣水陸各營舊章原額裁改新章官兵汛塘以及現在兵數並抽調練兵暨安防汛塘名數分晰
清冊〉，《臺灣通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2)。

17 案22513-43，〈謝媽愿等七人之口供〉，光緒10年(1884)8月2日。
18 案22513-5，道光2年3月(1822)竹塹隆恩庄管事將十塊藔埔地批給林萬興等六佃承墾。其後林獅又于光緒四年
將十塊寮庄頭土地賣與彭連兠兄弟。案22513-4，〈林蘇氏為欺寡越佔架詞制陷恩准吊卷驗明圖契飭提究誣
以儆惡習事〉，光緒10年(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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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10年差役現場勘查黏附於圖說的文字道：

二比控爭係在此處，謝媽愿欲由西車路北寮為界，彭勝等欲由斜東車路為

界。中有園、田、埔、潭、厝、塚。查彭老邦、彭勝……等現管。19

又如被告彭勝親族、彭春連之母彭陳氏的說法：

切思彭家之業，東至車路為界；謝家之業，西至車路為界，其車路開自乾

隆年間，由庄內南北直透，東西判然。謝媽愿乃以同治年間新開分叉透南

藔港運鹽之車路，混指為古車路作界，希圖瞞准蔓佔。20

車路以何者為是，雙方都改變過說法。總之，謝氏盡其可能的向西主張其

所管之業；一干被告則認為謝媽愿「舍舊車路而圖佔不遂」、牽扯不相干之

19 案22513-10，〈十塊藔庄田業圖說〉。
20 案22513-17，〈彭陳氏、彭勝為聽唆混控牽涉無辜叩乞察核究誣以警棍惡以安農業事〉，光緒10年5月20日

(1884) 。

圖2：十塊藔聚落位置

資料來源： 案22513-20（十塊藔庄彭林謝三家田業圖說）。讀者可留意水圳與車路交會處，以及其
在重繪圖中的相對位置。此圖的右方指向地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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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又倚靠「同姓不宗」之謝文煇為之包攬。21本案本來只是互爭荒埔，但隨

著生員謝文煇出頭介入，案情遂變得更為複雜。

謝、彭等人提供的證據都不無瑕疵。如謝文煇攻擊過被告招集六股的文書

自向莊官給領木戳字據，並非城守營印信。22雙方地界也嫌不符。可能因為如

此，光緒12年方祖蔭斷案時，依照舊判例為之：

……仍遵照 向前廳憲堂斷，將十塊 毗連一帶，即今被彭樑材等續開之

業，一并均歸謝文煇等管業；所有彭勝等佔開圳上之荒埔，亦照前斷，著

兩造均分，以中條車路為界，路西歸彭，路東歸謝，各管各業，嗣後永不

准再行混佔肇衅。23

只是，方祖蔭在隔年的論斷，立論有所改變：24

謝媽愿毗連埔地，失管多年，今已為彭姓等開闢成田，忽爾斷歸謝姓，似

於情理不合，是以屢經定界，遵而復翻。此事礙難以官法繩之，最為妥辦

之法，莫若令彭姓等鳩集埔價，（給）發謝姓承領，抑或由謝姓貼補彭姓

工本，讓還田園，（庶）期永遠執守，否則纏訟不休矣。

謝媽愿擁有土地文書， 彭家才是實質的開闢者。官員認同此事，則與契

字的精神違背；認可謝媽愿管業，卻有悖於地方社會的共識與認同(於情理不

合)。若透過司法手段干涉，爭執將永無終日。只能將產業判給一方，再由另

一方補貼差價購買方式，從根源化解此一爭業問題。

只是，本案由謝文煇所主導，演變成「恃衿包攬主訟」，方祖蔭派差丈界

或指派陳朝龍為公親，皆無法弭平事端。調解期間，謝文煇未能參加鄉試，訴

訟未完時謝氏原契又遭留置，「無庸先領」；25謝文煇直接向上陳情。從光緒

21 案22513-3，如被告彭勝觀點，謝媽愿「堂訊之時計忽詞窮，冒認與謝媽愿同曾祖，為鄉里所竊笑，士林所
不齒」；另參考案22513-8謝媽愿等六人之口供。

22  案22513-23，〔堂諭〕〈生員謝文煇為事經勘覆理宜直陳事〉，光緒10年(1884)。
23 案22513-72，〔堂諭〕 〈諭令仍照向前廳所斷沙崙一帶歸林治管業十塊𡧛庄一帶歸謝文煇管業至圳上荒埔彭
謝兩家以中條車路為界均分〉，光緒12年(1886)。

24 案22513-99，〈 諭令候公親秉公理處再行核辦〉，光緒13年( 1887) 。
25 案22513-123，生員謝文煇為諭處不遵恃強延霸懇恩提集訊究事，方祖蔭之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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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1888)方祖蔭回應長官臺北府知府雷其達的質問，他的解釋顯露出其社會

面的考量：

該處雖係謝媽愿原業，本是荒埔，且已失管數十年之久，為林治等先人手

上開墾，各費工本，漸闢成田，計有十家男婦，藉此耕種糊口，內有老寡

婦兩家，靠此度日，即如彭勝等，尚係價買于別手，一旦失業，何以為生？

誠恐亡命搆衅，釀成巨案。26

另一方面，同一條材料還揭示了更為關鍵的、政策上的因素。方祖蔭有一

解釋似乎是前人所未言及者：「現奉爵撫憲批定新章，原業被人墾闢已逾六年

之外者，即不准管業」。依照此原則斷案，則「該田被開已有數十年，何止六

年」，謝媽愿必定落敗。

這種概括承認佔墾事實的做法，很大程度挑戰了「業憑契管」的舊慣與原

業主的利益。筆者一時間並未找到此「批定新章」的源頭，於日治時期土地

調查時彙編之「 清賦一斑」一書亦未找到相關說明。27但沒有上級的訓令，地

方官諒必不敢斷然實行。對照時空背景，光緒12年(1886)起，台灣巡撫劉銘傳

為鞏固財政，如火如荼進行清丈。如其奏稿所言：「今建為一省，財足方可自

存。舍維正之供，一聽豪強之私納，而乞濟鄰疆，非政體也」。28地方督撫凜

於近代國家間競合的嚴苛挑戰，為了有所建樹，勢必先達成財政自主、增加稅

收的目標。於是公開承認土地開墾的現實，誘使以往隱藏於業主之下的隱田盡

量報丈昇科，如此一來也等於是間接加速閒置土地的開墾。

謝文煇老於訴訟，自然能體會到政策的轉向，所以極盡所能的「呈催」─

屢屢催促官府審結。此一訟案又糾纏四年，當中有生員何道中、庄耆曾金清

公親出面調解，直到光緒19年 (1893) ，知縣葉意深依據前述邏輯做出最終判

決：「訊得此業，確係謝姓之業。惟地本荒埔，由彭老邦等就近自備工本墾

26 方祖蔭的答辯見案22513-109件，〈新竹縣知縣為遵查詳覆事〉，光緒14年(1888)。方祖蔭扣住謝文煇原契案
卷之舉，則見案22513-123件。

27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清賦一斑》，1900。 
28 劉銘傳，〈清賦略序七〉，《劉壯肅公奏議》(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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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其越佔誠屬可惡，但非此間就近居民為之墾闢成田，則此地仍一荒埔，所

值亦屬無幾。」雖然林治、彭勝等人最初請墾的程序不無瑕疵，但從判決中讓

他們僅用相當於買價十成之二、三之銀後取得田業來看，官府在本質上認可了

他們墾成的現實。29

四、訟案文字與圖面資料的進一步解讀
案卷中的八張圖說，本來各有其表達的主題與訴求立場，座向、比例也都

不同。若要斷案，應該分別分析每張圖的運用策略與訴說角度。但本文的目的

在於盡量提取當中的資訊、呈現地方脈絡，因此先找出北端的三王宮（富美

宮）、中間車路顯著的「ㄑ」字形折曲，東西橫亙的水圳（相當於今日天府

路），聚落北緣的塚山以及西側的蟹仔埔（聚落）作為定位點，參酌其他地圖

與航照圖資料（如圖三），再嘗試將其整合、轉繪於年代相近的1904年版台

灣堡圖新竹圖幅（如圖五），並進一步綜合解讀。由於比對的過程中，發現台

29 案22513-53。相對於相關涉案人林治、彭勝支付買埔地之銀，彭老邦雖為租戶，但「事同一律」。只是因為
他是向彭琢成(彭樑材)承典，「並非絕業」，採在合約上加注方式(由官府「批明」)，若承典結束後，彭樑
材退還典價時應加入此次判決的「斷款」。

日治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1923) 美軍航空照片(1945)

圖3：地景與聚落相對位置對照

資料來源：新竹市百年歷史地圖，檢索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https://gissrv4.sinica.
edu.tw/gis/hsinchu.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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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堡圖(1904) 日治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1923)

圖4：歷史地圖套疊後的偏移情形

資料來源：同圖3。

圖5：謝媽愿案涉訟相關人員物業位置與周邊環境

資料來源：綜合淡新檔案22513之各張圖說重繪。各文字來源以不同顏色標示，以存其源。當中宋
體字地名為台灣堡圖之地名。



147竹塹海濱史料拾零──從「炮台腳庄」到十塊藔

灣堡圖的圖幅與其他圖層有相對偏移的現象(如圖四)。因此相關圖徵在水平平

移後，已有相當的落差。因此本文呈現的圖面仍是相對位置的示意。

在更為了解案件發生的地點，以及事件的梗概之後，本文繼續由當中的文

字與圖像材料，探討該案與地方脈絡的關係。

(一) 文字材料的解讀

本案的原告謝媽愿與謝文煇，聲稱擁有砲台腳之業。全案卷中未見完整契

字，但書於22513-62圖說之左上方紅色條箋部分。「生」(應為謝文煇自稱)聲

稱其先祖於「乾隆四十五年給墾砲台腳之業。道光年間近海一帶漸漸浮復，六

股乃向庄官盜給蟹仔埔一帶開墾。」，又云「其被彭姓所佔一帶，始則因沙之

飛沒無定，繼則無水，不能開闢。迨彭拔元新闢水圳，生欲開闢⋯⋯。」在以

往翻拍微捲時代，影像轉為黑白，文字往往漫漶難以閱讀；在數位化轉為文字

稿時，圖上的文字也不免被忽略。惟有直接瀏覽影像圖檔，才能擷取到相關訊

息。這是應用相關材料時應當注意的。

由該件圖說註記可獲知以下資訊：

● 十塊藔當地的初始墾殖年代約在乾隆五十年代之間。不論謝文煇與謝

媽愿是否真有同宗之實、原始請墾字據是否正確，至少砲台腳的名稱

作為地名的遺產而流傳下來，且地點、年代大致可以銜接。

● 道光年間近海一帶海岸堆積、始有「復浮」埔地開墾之實。

● 所爭埔地之開墾者遭遇飛砂與缺水的考驗，名符其實的「風頭水

尾」。直到彭拔元即為彭廷選(譜名祖澤，1826 ~ 1866)興修烏瓦窰圳

告成，業主也才靜極思動要有所更張。30可知水圳的修建，牽動著地方

的利益關係。

再參酌相近年代的其他契券，也可印證謝姓人士早期持有炮臺腳附近產業

的證據。如謝天水為了周轉而處分土地產權的三件文書：

30 新竹市文化局 人物誌─彭廷選，檢索自：https://culture.hccg.gov.tw/ch/home.jsp?id=285&parentpath=0,3&mcu
stomize=onemessage_view.jsp&toolsflag=Y&dataserno=201809210042&t=Hcccb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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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五年

(1866)

立胎借典契字人謝天水，承父遺下埔园一所，坐落土名海口炮臺腳庄，年配納隆
恩租谷四升弍合四勺，東至橫路為界，西至車路為界，南至胞侄條老园為界，北
至地基為界⋯，外托中引就向與彭圭覌為胎⋯ 31

光緒四年

(1878)

立胎借典契字人謝天水，承父遺下埔園壹所，坐落土名海口炮臺腳庄，年配納隆

恩租谷四升弍合四勺，東至橫路為界，西至車路為界，南至胞姪條老園為界，北
至自己界地為界⋯，外者托中引就與族兄能利為胎承典⋯32

光緒四年

(1878)

立杜賣尽根地基契字人謝天水，承父遺下地基壹所，坐落土名海口泡（炮）臺
腳庄，東至橫路為界，西至車路為界，南至胞侄條老園為界，北至自己界址為

界⋯，外托中引就與族兄能利出首承買⋯ 33

再參看被告彭氏相關人等所主張自己合法使用土地的依據，係為道光2年

林萬興等六佃向竹塹息庄呈請給照的給墾文件。在相關案件中，該墾殖組織又

稱六股佃。當中述及「隆恩餘地附近海墘壹所，東至十塊藔，西至海」「向因

海水沖傾，不能成業，興等眾佃均在該處牧牛」「邇年來，暫次浮復，未免容

留有來歷不明之人來其地，搭蓋茅屋居住」34，從時間序列推斷，可獲知以下

資訊：

● 十塊藔以西的海墘，墾殖年代約在道光初年。

● 原來受到海水沖傾之害，隨著海岸堆積而「浮復」。

● 在成墾之前，土地利用方式為放牧。

另依據光緒10年(1884)謝文煇口供：兩造所爭埔地「明係其先祖與謝媽愿

之祖父合買，原係乏水，自同治二、三年，所有雇工開田，奈風沙甚大，屢次

開出，俱被風沙填塞，任開不成」。後來才由林獅湊成六股開闢此業。35謝文

煇之言透露出些端倪，當地雖然號稱是乾隆年間給墾，無奈在十塊寮以北、車

路以西的地帶開墾不成。偏偏是後來的六股，挾著水利之興才順勢開墾、漸見

31 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00100-od-002590840-001-n.txt〉；原文參照國家圖書
館整理，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資料庫，藏品編號2590840。

32 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00100-od-002590836-001-n.txt〉；原文參照國家圖書
館整理，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資料庫，藏品編號2590836。

33 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00100-od-002590837-001-n.txt〉；原文參照:國家圖
書館整理，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資料庫，藏品編號2590837。

34 案22513，ntul-od-th22513_005_00_00_0_a 道光2年3月(1822)竹塹隆恩庄管事將十塊藔埔地批給林萬興等六佃
承墾。其後林獅又于光緒四年將十塊寮庄頭土地賣與彭連兠。

35 案22513-43，〔口供〕 （謝媽愿等七人之口供），光緒10年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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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同治元年(1862)陳士性等將十塊藔庄田園賣與彭順來掌管之〔杜賣盡根

絕埔園田契〕36、同治4年(1865)陳文勝等將炮臺腳庄田園賣與彭文質、彭文利

兄弟掌管之〔杜賣盡根契〕37，同治10年(1872)彭培遣(再來)、彭培晚(連生)等

購買坐落土名海口什塊藔庄六股份墾契內園埔二所，38契約內文全都提及「帶

烏瓦磘埤圳水、通流溉灌充足」的優點。

烏瓦磘埤圳之興築，依陳朝龍《新竹縣採訪冊》所記：

烏瓦磘圳在縣北四里。於金門厝溪引水瀦為陂，南行一里折而西，行三里

至過溝子莊，又二里至田莊，又二里至雙圈竹圍；又於過溝子莊分圳，西

北行一里許至萬興莊，折而南，行二里許至頂油車港莊。溉田九十六甲。

圳戶年收水租榖一百石零。□□間，圳戶金永和奉官諭開浚。兩圳皆至油

車港入於海。

在本案中圖說可看到，在十塊寮聚落東側，水圳較寬大且對照引文所言至

萬興莊「折而南者」，應為原來烏瓦磘圳之主幹。向西蜿蜒橫亙十塊寮聚落

北方者(相當於今日天府路)，則為支線。對照烏瓦窯圳開闢以及彭廷選傳記之

口碑，烏瓦窯圳雖然號稱乾隆四十一年(1776)即引金門厝溪之水開闢，但其灌

溉範圍向西擴及十塊藔一帶且獲致較大的效益，應該得力於彭氏道光二十九年

(1849)取中拔貢、歷劫返台之後，自烏瓦窯圳支線再延伸水圳之功，並於咸、

同年間起逐漸看出收效。

(二)圖說材料的解讀

從地名的角度而言：

1. 原告口口聲聲自稱居住炮台腳庄，但時人多半傾向說明當地是十塊藔

庄。原告此舉可能是為了強化當事人與原來墾業的地緣關係，以營造

一種與契字相符的印象。另從圖說看來，22513-062的圖幅正中央位置

36 案22513-18，〔杜賣盡根絕埔園田契〕 （陳士性等將十塊藔庄田園賣與彭順來掌管），同治元年(1862)。
37 案22513-19　〔杜賣盡根契〕，同治4年(1865)。
38 案22513-30　〔杜賣盡根契〕 （彭培遣等將十塊藔庄田園四段賣與彭樑材掌管），同治10年3月(1871)。



150

雜 

誌
no.
78

黏附的細長紅色箋條，強調「謝家一帶地基如嘉慶間給盧家、道光間

給孫家等，有契可考」，也是藉由差役現場勘查時表達、將說法載於

案件之中，以表達其管理物業的正當性。

2. 時人的認知(繪圖者)大概知悉有舊炮臺，但精確位置「今忘」，或者位

置不一。

3. 聚落牛埔庄的位置，與其他田野調查資料吻合（土地申告書、其他文獻

標示當地地名多以「鳧湖」為主，但訪談卻是以「牛埔」較為人知）。

4. 聚落「萬興庄」的得名，應與當地原來坐落有林萬興厝有關。

從地景的角度而言：

1. 圖面多處可見風積地形(沙丘、沙墩)的存在與概略分布（如圖6）。十

塊藔聚落東側與萬興庄交界的沙山地形十分清晰。39丈界四至長寬單位

以「戈」計算。40

2. 雙方相爭的界線：南北向新車路，約為今日延平路往南一帶。往南寮

道路，可能是東南─西北向通往南寮街的道路。

3. 墓塚位於聚落的邊界，且為嫌惡設施，易於辨認、定位。如三王爺宮周

遭的墓塚，在1920年代地圖中大致變為田地，埋葬區域收束至富美宮東

側、南寮國小對面之公墓。料想應是受到明治37年以後開始清塚的影

39 案22513-63〔圖說〕 （十塊藔庄彭林謝三家田業經丈甲數圖說）。
40 陳慧先，〈「丈量台灣」─日治時期度量衡制度化之歷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
文，2008。

圖6：清丈魚鱗圖中的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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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41對照1945年空照圖，墳塚範圍往東南移動的趨勢則更為明顯。

4. 在彭春連厝旁邊有「營弁徐讚彪」字樣，應是原有營汛─海口塘的駐

地。案卷中原告口供也有提及彭春連「其業因築營盤，廢去將半」。

從原圖也可看到木柵或刺竹的圍牆，與民居顯有差異（如圖7）。

(三)綜合討論

從土地開發與聚落形成的整體分析角度而言，十塊藔當地入墾可追溯至乾

隆四、五十年間，因地緣關係得有炮台腳之名。相對於在頭前溪畔第一線的

聚落、如「前與大店莊接壤，後以舊港溪為背」的船頭莊，因明治32年(1889)

洪水沖沒，造成「溪橫門前」，居民於是遷徙往大店、槺榔二庄。42十塊寮的

位置可說較不受水害威脅。但靠近海口至頭前溪南岸一側的情形，仍是風頭水

尾、開闢不易。參閱淡新檔案圖說乃至於對照(本文圖5)的聚落分布，十塊藔

聚落的人口相對稠密區，實際上坐落在距離北方的沙山有一段距離，是在車路

與水圳交會、相對較為內陸的位置，相當於今日延平路與天府路交界以南地

帶。在橫亙此區的水圳以北，直往頭前溪畔一帶，也就是原炮臺的大概位置，

分布著塚山、沙墩，暗示其原來居住條件的相對匱乏。道光年間浮復地狀態的

陸續穩定，以及咸、同年間水利條件改善，「荒埔成田」，使當地的土地利用

呈現不同的風貌。

41 〈新竹通信　墳墓地遷徙者須知 〉， 《台灣日日新報》， 1904-05-18 ，第4版。
42 〈滄桑之變〉，《台灣日日新報》， 1900年8月26日，第6 版。

圖7：清丈魚鱗圖中的彭春連產業與徐讚彪所處營盤（局部）

資料來源：同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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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塊藔以東發展的彭氏族人，挾著先前開發累積的資本，向西發展擴張

的態勢明顯，由點成線而成面。也才有後來謝媽愿眼見「六股」開闢成功，心

有不甘，憤而爭訟所引發的洋洋灑灑一連串訟案。謝氏在訴訟過程中幾次攻擊

彭氏「丁多族大」「在地巨族」。43案卷中的涉案人有部分具親戚關係，但背

景平凡，無法論斷彭氏在當地是否發展出強宗大族的密切連結。不論謝氏的說

法是否只是藉口或某種技巧，但也不能忽視彭氏在當地發展的繁盛情形。至於

往南寮西側大路、蟹仔埔西側的石頭埔，光緒年間圖說的口吻稱其當時已開發

成田。考慮當地水利未及、開發條件更劣，因此論斷成墾的年代時，也許要推

遲至咸、同年間。

結論
本文藉由比對淡新檔案案卷內容、契字與圖說，初步釐清了十塊藔與炮臺

腳的淵源。其次，以往的研究者困於自然環境與土地開發時間點的變動，難以

運用淡新檔案圖說的附帶資訊。但由於本案的特殊性質，藉由整合文件與圖面

上的資訊，重新繪製成圖，汲取出諸如地景、地貌與聚落間的關係資訊，供有

志者參考。也試著釐清十塊藔等聚落中心的形成，始於乾隆末葉，但受限於自

然環境影響，缺水地帶的開發可能晚至咸、同年間才有起色。最後，本文以單

一案件解析，雖不能以偏概全論斷晚清司法訟案的運作。但從「原業被人墾闢

已逾六年之外者，即不准管業」這條命令的運作，可以看出當時方面大員亟於

改善財政收支，直接挑戰有名無實的「失墾荒埔」業主與「業憑契管」的俗世

價值，也左右了地方官的斷案心證。

43 見案22513-23謝媽愿供之陳請、案22513-8謝媽愿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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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乾隆台灣輿圖所見炮臺
位置 地點 補充說明

大雞籠城 今日基隆和平島

紅毛炮臺 今日淡水紅毛城

海口汛(竹塹城)旁之炮臺 今日新竹南寮一帶

水裡汛(彰化城)旁之炮臺 今日龍井濱海一帶

鹿仔港汛防之炮臺 今彰化鹿港濱海一帶 康熙23年(1684)，設汎

三林汛旁之炮臺 今彰化芳苑鄉濱海一帶

至乾隆中，海豐、三林港俱淤塞。惟鹿港

最稱利涉(彰化縣志)。
三林港汛，在邑治西南四十五里，兵房六

間，防兵二十名。按三林港汛現在番仔挖

港，商船輻輳，宜增兵駐防；與海豐港汛

互相聯絡。

海豐港汛旁之炮臺 今雲林縣麥寮鄉海豐村 康熙23年(1684)，設汎

臺仔穵汛旁之炮臺
未詳，或為雲林元長、台

西以西一帶

笨港汛旁之炮臺 今嘉義、雲林北港一帶

台灣府城城外之炮臺 台南市

岐後汛旁之炮臺(鳳山縣) 今日高雄旗津 1719年（清康熙58年）

茄藤港水汛旁之炮臺 今日屏東林邊一帶

資料來源：本文參考乾隆台灣輿圖、彰化縣志、諸羅縣志、台灣府志等後自行整理。

附錄二：訟案人物關係表
第一次：同治初年至同治十年

原告 主張 判決

謝階蘭

．承管炮台腳庄埔田

．赴考病故

謝媽愿

．親族

前被林獅即伊侄林治、彭文質即伊侄彭

春蓮仝彭勝、彭再來等合夥佔奪

十塊藔歸愿管業，附近沙崙
歸獅管業，荒埔丈量均分，

兩造具遵，立界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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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光緒十年至光緒十九年

原告 被告 自陳涉案情形 原告對被告的指控

謝媽愿(同安屬)

〈原籍光緒10年稱
同安縣〉，光緒15
年口供又稱漳埔縣>

． 住十塊藔/首保炮
台腳庄

． 行船度活(出外行
船)

． 父謝乞
． 承 祖 父 於 乾 隆
四十五年買過十

塊藔炮台腳田業
一段三處，東至彭

振彩、西至車路、

南至彭振彩、北至

炮台腳各為界

謝文輝(煇)
． 同安縣
． 叔祖謝裁，與媽
愿之父謝乞開墾

成業

． 生員

林治 
． 住衙門口，生理傭工
度活(挑販度活)

． 胞伯林獅
． 祖父林萬興遺置西勢
庄埔業一所，乃係六

股開闢成田

． 伯母林蘇氏

．在十塊藔庄沒有田業，因
謝文輝與林蘇氏互相爭佔

界址被牽扯，那林蘇氏係

是小的叔嬸，已經分家有

十餘年

．林獅田業在蟹仔

埔，東至車路為

界。小的田西至車

路為界，被林獅霸

佔有壹甲三分，致

界址不符，其尚有

荒埔，被彭文質們

霸管

林榮

．北門外

．母林蘇氏

．做小生意度活

彭春蓮(彭春連)
． 母彭陳氏
． 彭文質之侄
． 彭文質與彭文利為兄
弟

． 耕種為活

．虎踞佔耕

彭陳氏

． 夫彭文利，與彭文質
為兄弟

． 購置六股份內田園各壹所

彭老邦(彭邦)
．原籍同安

．住海口庄

．現住十塊藔庄
．住蠏仔埔庄
．族姪為生員彭樑材

．承典彭樑材田業耕種

． 原來由父於光緒四年向彭
樑材承典什塊藔田業

． 該業亦與謝文輝田毗連，
以車路分界

． 虎踞佔耕
． 敢於堂斷之後，將
圳下所墾成者，概

行翻犁，謂彼另有

字據

彭樑材 (彭琢臣)
．原籍同安

．在城教讀

．生員

． 列名於隆恩息庄田園地基
租冊

． 於同治拾年參月間，憑中
明買彭培遣等及彭連生等

水田上、下共肆段

． 光緒七年招族叔彭老邦墾
拾塊藔庄西勢

． 彭琢臣於方前憲任
內，被人控告多

案，逃在廈門，功

名詳革在案。

彭勝

．原籍同安

．住十塊藔庄
．與彭老邦為堂兄弟

．網魚度活

．父彭順來

． 業在十塊藔，與謝家毗連/
業在車路西，向六股買的

． 這舊車路係是透十塊藔，
新車路係是透南藔，那謝
文輝舍舊車路而圖佔不遂

． 於同治年間買六股中央田
業一段，址在十塊藔，東
至彭春蓮、西至消溝、南

至大圳、北至溪墘各為界

．虎踞佔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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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本案圖說列表
件

(編目
序號)

案卷

歸屬

時

間

提出/
描繪者

摘要 圖面

7
4
之
附
件

光
緒
10
年
4
月

林
蘇
氏

林蘇氏為欺寡越佔架詞制陷恩

准吊卷驗明圖契飭提究誣以儆

惡習事

合亟抄粘契白、圖說，訴乞青

天大老爺新政⋯

10
9
之
附
件

光
緒
10
年
4
月

官
差

謝媽愿為越界糾佔藐斷霸耕恩

迅催集訊究事

->徐 批：案經催傳，候限差
速即查勘繪圖，傳集訊斷。圖

附。

20
17
之
附
件

光
緒
10
年
5
月

彭
陳
氏

彭陳氏、彭勝為聽唆混控牽涉

無辜叩乞察核究誣以警棍惡以

安農業事

粘連契白、圖說，呈乞青天大

老爺明察秋毫

60
59
之
附
件

光
緒
12
年

謝
文
煇

生員謝文煇為俾免彭勝等混指

該埔地業已繪具圖說粘繳呈請

新竹縣知縣方祖蔭詣勘定界歸

管

合粘圖說，稟請公祖大老爺灼

微知著，恩准按圖詣勘，定界

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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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編目
序號)

案卷

歸屬

時

間

提出/
描繪者

摘要 圖面

62

61
之
附
件

光
緒
12
年
8
月

謝
文
煇

【稟】皂總頭役倪源為已帶同

兩造前往控爭處所勘繪圖說稟

請新竹縣知縣方祖蔭電察

左上角貼附謝文煇之紅箋

63

官
差(

丈
界
委
員)

85
84
附
件

光
緒
13
年
4
月
4
日

官
差(

倪
源)

皂總頭役倪源稟為遵飭定界不

遵據情稟覆事

16
15
之
附
件

光
緒
16
年
4
月

官
差

生員謝文煇為彭勝等踞地霸佔

屢斷屢翻呈請新竹縣知縣沈茂

蔭飭提到案定界起耕歸管


